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大件垃圾破碎设备运营服务 

2、预算金额：￥2744100.00元，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否则视为无效报

价。 

3、项目范围：陵水黎族自治县全县大件垃圾。 

二、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加强陵水黎族自治县大件垃圾处理工作，使大件垃圾尽可能资源化利用，

达到垃圾减量及回收利用的目标，进而美化城市环境和提高人们生活环境质量的

目的。拟对陵水黎族自治县大件垃圾（以下简称大件垃圾）采购破碎处理服务。 

大件垃圾定义：废弃家具主要包括床架、床垫、沙发、桌子、椅子、衣柜、

书柜等具有坐卧以及贮藏、间隔等功能的废旧生活和办公器具等；其他大件垃圾

指除废弃家具和废旧家电以外的大件垃圾，主要包括厨房用具、卫生用具、以及

用金属、橡胶、皮革、装饰板等不同材料制成的各种大件物品等。 

（二）服务内容 

由采购人协调指导各镇环卫运输单位车辆将大件垃圾运至指定的处理场所，

成交单位将大件垃圾破碎转运倾卸至光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三）大件垃圾的处理 

1、成交人应按规定接收大件垃圾，并分类存放、按照大件垃圾类别和处理

流程合理划分功能区处理大件垃圾，严禁不经拆解或者分类将大件垃圾直接全部

破碎、混合处理。 

2、大件垃圾拆解、破碎方式为机械破碎（部分可以视实际情况使用人工拆

解）及再生资源回收，破碎设备达到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和环保有关要求，操作人

员配备劳保用品，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 

（四）承包方式 

本项目采取全包干的方式，即任务包干、经费包干、人员包干、设备运维包

干、作业安全包干的方式实行全承包，成交人自负盈亏，其中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大件垃圾破碎分解处理费等费用，本项目报价为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成交人

按照采购人的服务要求和标准组织服务工作，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检查、指导

。 

（五）其他说明及要求 

1、本次项目合同期限一年，如因政府相关的政策性调整导致合同无法继续

履行的，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双方须无条件终止服务合同； 

2、成交供应商必须落实好安全生产的措施和配置安全作业的劳保用品；且

穿着统一标识的工作服；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一年。 

2、付款方式：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验收方式、标准及要求: 采购人于每月度第一个月 5日前对成交人运营

服务及大件垃圾处理设施的场地（以下简称场地）进行上月度考核，并按《大件

垃圾破碎处理项目运营工作质量考评表》（后附）考核分数核算服务费，即：评

分结果≥90分，该月度服务费全额支付；85分≤评分结果<90分，每 1分扣 1000

元，在月度服务费中扣减；80分≤评分结果<85 分，每 1分扣 3000元，在月度

服务费中扣减；若该月度评分结果<80分，视为不合格，只支付 50%月度服务费。 

 



大件垃圾破碎处理项目运营工作质量考评表： 

 

 

 

序

号 
评审因素 评分项 分值 评分 

1 
日常运营工

作 

拒收大件垃圾，每车次扣 5分； 

30 

 

大件垃圾处理不及时，每天扣 3分； 

台账不规范，每次扣 1分； 

场地环境卫生维护不到位，每次扣 1-3分 

场地内按照大件垃圾类别和处理流程合理

划分功能区，不能混杂存放，发现混杂存

放的，每次扣 5分 

2 

设备维修、

维护保养工

作 

设备维护保养不到位扣 1-3 分； 
15 

 

发生人为责任设备故障扣 5-15分/次 

4 

安全生产、

综治维稳、

环保工作 

不按要求整改，每次扣 1-2 分。 

25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综治维稳群体性事件、

环保责任事件，视情节轻重扣 10-20分。 

5 

车间及周边

环境卫生状

况 

场地内及周边范围内有零散垃圾的，发现

一处扣 

30 

 

设备不及时清理，设备外部及周边地板有

零散垃圾的，发现一处扣 3 分； 

工人休息室及工具房内有乱堆放现象的，

发现一次扣 5分 

场地内有较大异味，影响周边环境的，视

情节轻重扣 1-10分 


